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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申请
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7月31日，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向公司出具的《关于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审核意见的通知》，认为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

和信息披露要求。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

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东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

送出日期：2024年8月2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高管变更类型

东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基金经营机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

新任基金管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任职日期

过往从业经历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国籍

学历、学位

总经理

黄言

2024-8-1

历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资金计划部债券发行处处长、资金部债券发
行处处长、资金部副总经理等职务；2018年9月至2020年1月，曾任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0年2月至2022年10月，历任
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原“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常
务副总裁、副总裁。2024年5月加入东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从业资格

中国

硕士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经东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按现行规定

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东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8月2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24年7月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辆

项目类别

新能源汽车

-乘用车

-纯电动

-插电式混合动
力

-商用车

产量

本月

320,
852

319,
268

125,
808

193,
460

1,584

去年同
期

272,414

271,358

139,399

131,959

1,056

本 年 累
计

1,952,
885

1,945,
463

855,891

1,089,
572

7,422

去年累
计

1,547,
961

1,539,
353

770,451

768,902

8,608

累 计 同
比

26.16%

26.38%

11.09%

41.70%

-
13.78%

销量

本月

342,
383

340,
799

130,
000

210,
799

1,584

去 年 同
期

262,161

261,105

134,783

126,322

1,056

本 年 累
计

1,955,
366

1,947,
944

856,153

1,091,
791

7,422

去 年 累
计

1,517,
798

1,509,
266

751,593

757,673

8,532

累 计 同
比

28.83%

29.07%

13.91%

44.10%

-
13.01%

-客车

-其他

合计

267

1,317

320,
852

280

776

272,414

2,365

5,057

1,952,
885

2,205

6,403

1,547,
961

7.26%

-
21.02%

26.16%

267

1,317

342,
383

280

776

262,161

2,365

5,057

1,955,
366

2,205

6,327

1,517,
798

7.26%

-
20.07%

28.83%

注：本公司2024年7月海外销售新能源乘用车合计30,014辆；

本公司2024年7月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装机总量约为16.519 GWh，2024年

累计装机总量约为89.075 GWh。
务请注意，上述产、销量数字未经审核，亦未经本公司审计师确认，或会予以调整并有待

最终确认。本公司刊发财务业绩后，股东及潜在投资者务必详阅。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日

证券代码：002594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2024-068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7月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万里石（香港）资源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万里石（香港）公司”）拟与厦门哈富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富矿业公

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万里石（香港）公司拟收购哈富矿业公司持有的赛富矿业有限公司

和唐资源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

2、本次签订的协议为《合作框架协议》，协议的付诸实施以及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

能性。公司尚需根据交易的具体内容和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及披露程序。

3、本次签订的协议不涉及具体金额，对公司2024年度及未来业绩的影响需视具体项目

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预计不会对公司当年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1、鉴于公司拟在战略性矿产类资源等新业务领域进行布局，公司控股子公司万里石（香

港）公司拟与哈富矿业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以现金方式受让哈富矿业公司持有的赛富

矿业有限公司和唐资源有限公司全部股权，本次交易最终交割的目标公司、具体交易金额、估

值水平、具体的股权比例、交易方式、交易步骤、交易条件等内容将在万里石（香港）公司聘请

中介机构对哈富矿业公司上述控股子公司完成尽职调查后，以最终双方签署的正式交易协议

中的相关约定为准。

2、鉴于哈富矿业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胡精沛先生控制的公司，因此哈富矿

业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因本协议仅为框架性协议，尚未构成关联

交易的实质，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依法合规履行相应的审议及披露程序。

3、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厦门哈富矿业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3）注册地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象屿路93号厦门国际航运中心C栋

4层431单元H
（4）法定代表人：胡精沛

（5）成立日期：2019-06-03
（6）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A32WTJB9K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矿产资源勘查；建设工程施

工；建筑劳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进出口代理；矿物洗选加工；煤炭洗选；煤

炭及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

售；水泥制品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畜牧机械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

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国内贸易代理；金属材料制造；园林绿化工程施工；通用设备修理；电

气设备修理；化妆品零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不含酒）。（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胡精沛先生持股100%。

2、哈富矿业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49,897.90

47,220.80

2,677.11

2023年1-12月

-

-131.16

-131.16

2024年6月30日

51,224.59

48,610.84

2,613.75

2024年1-6月

-

-63.36

-63.36

注：上述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半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3、哈富矿业公司与公司关联关系说明

哈富矿业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胡精沛先生控制的企业，构成《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四）的关联关系，故哈富矿业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4、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哈富矿业公

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赛富矿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SH Minerals Limited Company
公司名称（中文）：赛富矿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8年11月23日

（3）注册地址：Syrgabekova 32 Street, Almaty, Kazakhstan
注册地址（中文）：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博斯坦德克斯基区巴干纳什小区塞尔别阔娃街

32号

（4）注册资本：420,000,000哈萨克斯坦坚戈

（5）经营范围：铀矿开采

（6）股权结构：厦门哈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持股80%；耶斯莫夫·赛依江·斯马古洛维奇持

股20%

2、唐资源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TAN Resources Limited Company
公司名称（中文）：唐资源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1年1月11日

（3）注册地址：Syrgabekova 32 Street, Almaty, Kazakhstan
注册地址（中文）：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博斯坦德克斯基区巴干纳什小区塞尔别阔娃街

32号

（4）注册资本：292,000哈萨克斯坦坚戈

（5）经营范围：地质勘探、勘查活动(不含科学研究开发)
（6）股权结构：厦门哈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95%；Priority Oil & Gas有限公司持股

5%
四、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万里石（香港）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厦门哈富矿业有限公司

（二）合作内容

1、快速实施现有资源的整合。乙方在哈萨克斯坦设立的两家控股子公司哈萨克斯坦赛

富矿业有限公司（乙方持股 80%）和唐资源有限公司（乙方持股 95%），持有“Budyonnovsky
No. 5 Mine（布琼诺夫斯基 5号）”、“Ashikol No. 1 Mine（阿诗阔乐 1号）”和“Ashikol No. 2
Mine（阿诗阔乐2号）”矿区的探矿权证。乙方同意将上述探矿权证所赋予的权利排他性的、

不可撤销的全部授予甲方。同时甲方拟以现金方式受让乙方持有的赛富矿业有限公司和唐

资源有限公司全部股权，本次交易最终交割的目标公司、具体交易金额、估值水平、具体的股

权比例、交易方式、交易步骤、交易条件等将在甲方聘请中介机构对乙方上述控股子公司完成

尽职调查后，以最终双方签署的正式交易协议中的相关约定为准。

2、促进双方开展全方位战略合作。借助于乙方在国外深耕多年的铀矿等战略性资源矿

产基础调查、成果以及在人才、资源信息方面的独特优势，双方将在铀矿、锂矿、钨矿等战略性

矿种领域的矿产勘查、矿权投资、矿业开发等产业协同方面开展深度合作。未来乙方持有的

找矿成果以及探矿权、采矿权的投资开发工作优先选择与甲方合作。

3、通过组建产业并购基金或共同设立公司等多种形式开展矿权投资及开发等项目的长

期合作。乙方在境外矿产资源勘查经验、技术力量上的优势与甲方战略发展方向高度契合，

本着互惠、双赢的原则，发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合作模式，成立新型合作平台，探讨和设立

产业基金或共同设立公司，对符合双方产业战略的优质矿权和资源进行优先锁定并共同开

发。

（三）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子公司万里石（香港）公司本次与哈富矿业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旨在充分发挥

双方优势，共谋发展，共同致力于在战略性矿产类资源等新业务领域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关

系。本协议的签署有利于提升公司在战略性矿产类资源等新业务领域业务开展，符合公司的

长期发展战略，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六、后续工作安排及风险提示

公司子公司万里石（香港）公司后续将聘请中介机构开展审计、评估等工作，待交易具体

内容确定后签署正式协议，并将上述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进行审议。本次交

易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其他说明

1、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的情况

披露日期

2022年4月29日

2024年6月14日

公告编号

2022-044

2024-046

公告名称

厦门万里石股
份有限公司关
于签署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的
公告

厦门万里石股
份有限公司关
于控股子公司
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的公告

主要内容

公司、新疆地矿局、新疆地矿投资
集团及泰利信公司签订了《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四方决定在矿业
开发、矿产资源勘查、矿业权信息
资源、高新产业、人才交流培养、

“一带一路”建设等领域建立长
期、稳定、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

公司控股子公司万锂（厦门）新能
源资源有限公司与青海盐湖工业
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

进展情况

万锂新能源公司
与新疆地矿投资
集团及新疆宝鑫
昆仑公司已完成
设立合资公司新
时代昆仑锂业（新
疆）有限公司。

正常推进中

2、本协议签署前三个月内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协议签署前三个月内持股未发生

变动。

3、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所持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及股份减持的计

划

（1）未来三个月内，公司不存在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所持限售股份解 除限售；

（2）若未来相关人员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备查文件

1、《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08月02日

证券代码：002785 证券简称：万里石 公告编号：2024-056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股东平阳县晟雨创业服务中心（有限合伙）、平阳县晟进创业服务中心（有限合伙）保

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公司股份9,418,643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4.9998%（总股本以公司当前总股本剔

除已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数量188,380,460股为计算依据，下同）的股东平阳县晟雨创业服务中

心（有限合伙）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超过5,651,
413股，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比例3%；

持有公司股份1,211,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6428%的股东平阳县晟进创业服务中

心（有限合伙）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超过600,000
股，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3185%；

上述股东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

后的 3个月内（2024年 8月 23日至 2024年 11月 22日）进行，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的，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2024年8月7日至2024年11月6日）

进行（如遇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温州源飞宠物玩具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股

东平阳县晟雨创业服务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平阳晟雨”）、平阳县晟进创业服务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平阳晟进”）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

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平阳晟雨

平阳晟进

截止本公告日
持股数量（股）

9,418,643

1,211,000

截止本公告日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9998%

0.6428%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自身经营需求

2、减持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股份以及公司年度权益分派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

4、减持股份数量、比例：平阳晟雨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不超过5,651,413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平阳晟进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或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超过6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3185%
（若此期间，如遇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将做相应

调整）。其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

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

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5、减持价格：按照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

的价格（若公司上市后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

的，则前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6、减持期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

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

后的3个月内进行。

三、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公司股东平阳晟雨、平阳晟进所做的承诺情况如下：

1、股份锁定承诺

（1）自源飞宠物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源飞宠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源飞宠物

回购该股份。

（2）本企业将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3）本企业还将遵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温州

源飞宠物玩具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关于股份限制流通的其他规定。

其中通过平阳晟雨、平阳晟进间接持股的董监高承诺如下：

（1）自源飞宠物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源飞宠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源飞宠物回购

该股份。

（2）源飞宠物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后6个月内，如源飞宠物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期间源飞宠物如有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

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

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则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源飞宠

物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 6个月。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

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3）本人在担任源飞宠物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源飞宠物股份不超过

本人所持有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源飞宠物股份。

（4）本人将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5）本人还将遵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温州源

飞宠物玩具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关于股份限制流通的其他规定。

其中通过平阳县晟雨创业服务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股的实际控制人近亲属承诺如下：

（1）源飞宠物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源飞宠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源飞宠物回购该股

份。

（2）本人将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3）本人还将遵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温州源

飞宠物玩具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关于股份限制流通的其他规定。

2、关于股东持股、减持意向的承诺

（1）在锁定期届满后，若本人/本公司拟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将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份减

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且不违反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出的公开承诺。

（2）本人/本公司在所持源飞宠物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票的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

该等股票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价格（若公司上市后发生派发股

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前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3）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本人/本公司保证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采取其他方式减持的，本人/本公司保证提前3个交易日通知公司予以公告。

（4）本人/本公司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实施减持时，如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对股票减持

规则作出调整的，本承诺内容相应调整，本人/本公司将同时遵守调整后的规则和要求。

其中通过平阳晟雨、平阳晟进间接持股的董监高承诺如下：

（1）在锁定期届满后，若本人拟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将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份减持计划，

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且不违反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出的公开承诺。

（2）本人在所持源飞宠物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票的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该等股票

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价格（若公司上市后发生派发股利、送红

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前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3）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本人保证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采取其

他方式减持的，本人保证提前3个交易日通知公司予以公告。

（4）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实施减持时，如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对股票减持规则作出

调整的，本承诺内容相应调整，本人将同时遵守调整后的规则和要求。

截止本公告日，平阳晟雨、平阳晟进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本次拟减持计划与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亦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

条规定的情形。

四、相关风险提示

1、平阳晟雨、平阳晟进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择机决定是否全部或部分

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能否按

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2、平阳晟雨、平阳晟进承诺，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

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则指引等的要求

减持股份。

3、平阳晟雨、平阳晟进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平阳晟雨、平阳晟进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及对证券交易所承诺的要求进行股份减持并及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平阳晟雨、平阳晟进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温州源飞宠物玩具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001222 证券简称：源飞宠物 公告编号：2024-024

温州源飞宠物玩具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或“本公司”、“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

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24年 2月 29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2024年第二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用于实施员

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1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

人民币5,0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具体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回购股份数量、

回购价格等将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情况为准。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8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2024年第三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 2024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用途为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同意

公司将回购股份的用途由“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变更为“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

本”，除上述变更内容外，回购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2024年5月27日召开的2023年

年度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用途为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1日、2024年4月30日、2024年5月28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2024-临010号）、《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用途为减少公司

注册资本的公告》（2024-临 030号）、《关于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2024-临 042
号）。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4年3月5日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股份，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

份 13,499,9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5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4.53元/股，最低价为

4.08元/股，已使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7,840,940.94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等均

符合公司回购股份的方案及《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衍生品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

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和董事会的授权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

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002701 证券简称：奥瑞金 （奥瑞）2024－临068号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24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份回购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不超过每股1.83元的价格回

购公司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3,000万元，不超过6,000万元，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本次公司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 3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

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

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截止上月末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截止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数量8,399,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1%，最高成交价为1.16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06元/股，

成交总金额为9,172,871.00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公司股份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

格上限。本次回购符合公司股份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后续将按照相关规定及公司股份回购方案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回

购，并在回购期间严格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股票代码：000882 股票简称：华联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1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拍卖标的物（证券代码：002719）为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

股股东新疆麦趣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麦趣尔集团”）持有的部分股份29,670,200
股，占其所持股份 63.34%，占公司总股本 17.04%。上述将被司法拍卖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

股，均处于司法冻结状态。

2、本次司法拍卖可能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数发生变化，并影

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控制地位，但最终需以拍卖结果为准。公司日常经营

活动正常，上述事项暂时未对公司经营造成实质影响。

3、本次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后续涉及竞拍、缴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尚

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上海金融法院发布的拍卖公告，公司控股股东麦趣尔集团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将在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开拍卖（https://sf-item.taobao.com），相关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拍卖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份被拍卖情况

股东名称

新 疆 麦 趣
尔 集 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新 疆 麦 趣
尔 集 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新 疆 麦 趣
尔 集 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新 疆 麦 趣
尔 集 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合计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是

是

是

是

本次涉及股
份数量（股）

7,417,550

7,417,550

7,417,550

7,417,550

29,670,2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15.84

15.84

15.84

15.84

63.34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4.26

4.26

4.26

4.26

17.04

拍卖日期

2024年8月28日10
时起至2024年8月
29 日 10 时止（延时

除外）

2024年8月28日10
时起至2024年8月
29 日 10 时止（延时

除外）

2024年8月28日10
时起至2024年8月
29 日 10 时止（延时

除外）

2024年8月28日10
时起至2024年8月
29 日 10 时止（延时

除外）

拍卖人

上 海 金 融
法院

上 海 金 融
法院

上 海 金 融
法院

上 海 金 融
法院

拍卖原因

质 押 式 证
券 回 购 纠

纷

质 押 式 证
券 回 购 纠

纷

质 押 式 证
券 回 购 纠

纷

质 押 式 证
券 回 购 纠

纷

2015年麦趣尔集团与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截止目前，

累计共质押29,670,200股。由于到期债务未偿还，产生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导致本次股份

被司法拍卖。

（二）累计冻结、质押及拟被拍卖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麦趣尔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累计冻结、

质押及拟被拍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冻结、质押/拟被拍卖情况

累计冻结、质押/拟被
拍卖情况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比例

新疆麦趣尔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李勇

李刚

王翠先

合计

46,840,200

11,223,843

240,000

960,168

59,264,211

26.90%

6.45%

0.14%

0.55%

34.03%

累计冻结：46,840,200

累计质押：46,840,200

拟被拍卖：29,670,200

累计冻结：0

累计质押：11,200,000

拟被拍卖：0

累计冻结：0

累计质押：0

拟被拍卖：0

累计冻结：0

累计质押：0

拟被拍卖：0

累计冻结：46,840,200

累计质押：58,040,200

拟被拍卖：29,670,200

100%

100%

63.34%

0

99.79%

0

0

0

0

0

0

0

79.04%

97.93%

50.06%

26.90%

26.90%

17.04%

0

6.43%

0

0

0

0

0

0

0

26.90%

33.33%

17.04%

二、本次拍卖的主要内容

1、司法拍卖的原因：法院裁定股份进行拍卖

2、司法拍卖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非公开发行股份及上市后的转增股份

3、拟拍卖股份数量及比例：麦趣尔集团持有公司 29,670,2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

63.34%，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7.04%。

4、司法拍卖期间：上海金融法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的计划拍卖时间2024年8
月28日10时起至2024年8月29日10时止（延时除外）。

5、方式：司法拍卖。

6、价格：实际起拍价为拍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收盘均价的90%乘以拍卖股数。

其他拍卖信息参见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信息（https://sf-item.taobao.com）。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麦趣尔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拍卖前，麦趣尔集团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6,840,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90%，若本次拍卖成功并完成过户，麦趣尔集团合计持股数将变为17,
17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86%；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59,264,211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34.03%，若本次拍卖成功并完成过户，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股将变为29,594,01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16.99%。

2、本次司法拍卖可能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数发生变化，并影

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控制地位，但最终需以拍卖结果为准。公司日常经营

活动正常，上述事项暂时未对公司经营造成实质影响。

3、本次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后续涉及竞拍、缴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尚

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上海金融法院拍卖公告

特此公告。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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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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